Freedom, Christian 基督徒的自由 耶穌說，祂來是要「報告被擄的得釋放」（路四18，引自賽六十一1）。人是服在各種捆綁之下，自由包括從捆綁中得釋放。
　　基督徒的自由與政治或公民的自由不一樣，奴隸或極權下的臣民同樣可以享有基督徒的自由。耶穌拒絕作自由戰士的領袖，因為那些人的目的，是要對抗羅馬的壓迫者（約六15）。保羅鼓勵基督徒奴隸作主的自由人（林前七22），這是「基督釋放了我們」的自由（加五1），也是保羅所稱從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和律法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得釋放的自由。
　　罪擁有奴隸，只有死亡能釋放這樣的奴隸。基督徒卻因與基督同死與同復活而得釋放，甘願成為神的僕人。聖經看罪像個獄卒，永不甘願把他的囚犯釋放；但基督已把監獄攻破，把囚犯釋放出來。
　　保羅認為從律法中得著釋放，對救恩來說是重要的，就如從罪中得著釋放一樣。罪利用律法令人反叛神，以至對破壞律法的人頒布死刑（羅七11）。從這判刑釋放出來的意思，就是從罪與律法得到自由。從這角度看，律法是奴隸的監護人，一直隨著生而自由的人，並管教他，直到他長大成人（加三24）。接受福音時，神的子民就在屬靈上長大成人了，不再需要監護人；他們可以享受從律法得釋放的自由。
　　這種從律法得釋放的自由不是無律法主義（參律法與福音，Law and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710,Name=Law and Gospel}），乃是有能力「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」（弗六6），不再需要依律法條文來行事；這些能力是在「我們這不隨從肉體、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」（羅八4）。
　　服事神和服事人與基督徒的自由沒有衝突，完全的自由正是人之所以能夠服事神和人的關鍵。保羅說︰「我雖是自由的，無人轄管；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，為要多得人……向什麼樣的人，我就作什麼樣的人。無論如何，總要救些人……」（林前九19、22～23）。「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主，不受任何人管轄；基督徒是全然順服的眾人之僕，受任何人管轄」（Martin Luther, The Liberty of a Christian）。
　　基督徒的自由只受自己要行善之心管轄，沒有人可以強求基督徒對食物或節令要這樣那樣（參可行可不行之事，Adiaphora{\LinkToBook:TopicID=106,Name=Adiaphora}）；基督徒卻為了別人的緣故而自加限制，他考慮的是︰若會危害別人的信心，就是更合法的事他也甘願放棄自己的自由。
　　簡單地說，真正的屬靈自由不會引起基督徒做一些奴役自己的事，或鼓勵他做某些會危害群體信心的事。
　　從律法得釋放的自由，不是犯罪的自由︰這只會使他從一種奴役制度跳進另一種奴役制度去。倘若律法主義是自由的一個仇敵，那麼以為可以奉旨而行的，便是自由的另一個仇敵。
　　「主的靈在哪裡，那裡就得以自由」（林後三17）。這自由要在復活之日才能完全成就，那時，「受造之物將要（和合本作「仍然指望」）脫離敗壞的轄制，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」（羅八2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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